
 

 
 

证券代码：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23-015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经审慎决定，公司拟将“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

设项目”和“智能支付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5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72,647,459 股，发行价格每股 21.7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578,629,284.07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7,887,490.28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560,741,793.79 元。

本次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9 月 8 日全部到位，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7)第 350ZA0045 号《验

资报告》。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07,889.44 万元，累计

获得利息净收入（含投资收益）14,820.83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为 63,005.57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 

已投入金额 

1 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 153,371.80 107,539.25 

2 智能支付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702.38 350.19 

合计 156,074.18 107,889.44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在项目建设周期内，由于突发的宏观环境变化影响，我国线下实体消费经济

受到较大冲击，线下中小微商户经营难度较大。公司董事会立足长远发展，为保

证募集资金使用的安全和有效利用，主动放缓了募集资金使用进度。2023 年初，

实体经济逐步恢复，重回良性发展轨道，公司募投项目投入进度正稳步恢复。基

于上述情况，经审慎决定，公司拟将“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和“智能

支付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除前述变更外，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和地点等其他事项均无变更。

公司后续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及时推进上述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结合实际经营需要，综合考虑了外部环

境、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客观审慎决定，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募投项目

建设质量和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公司仅调整项目计划建设进度，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没有实质性变更，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募投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主要投资内容等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

情形，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全体股东利益。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议案》，经审慎决定，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及

“智能支付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调整，该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经过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募投项目“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

项目”及“智能支付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调整，是根

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客观审慎决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



 

 
 

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内容、投资方向及投资总额，不存在损害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全体股东利益。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

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不属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将募投项目的计划建设进度进行调整，是

根据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长远发

展规划，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综上，保荐机构对新大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5、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